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

關連交易

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王氏電子及王氏電子集團向WKK Holdings之全資附屬公

司王氏港建電子購買若干設備及配件。

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該等交易之相關日期，WKK Holdings之已發行股本由王忠桐先生及王忠梴先生

分別合法實益擁有46.08%及5.96%權益。王忠桐先生及王忠梴先生均為執行董事兼

本公司主要股東王忠秣先生之胞兄，亦為本公司主要股東王忠椏先生及王忠梴

先生之胞兄弟。由於王氏港建電子為王忠桐先生及王忠梴先生佔多數控制權的

公司（定義見上市規則），其為王忠秣先生、王忠椏先生及王忠梴先生之聯繫

人，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 .12 (2) (b)條為關連人士。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由於該等交易涉及

之相關百分比率低於 5%但該等交易之總代價按年計算超過港幣 3,000,000元，該

等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須於該等交易之總額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超

過港幣3,000,000元時遵守申報及公佈規定，惟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76(2)條之

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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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王氏電子及王氏電子集團與王氏港建電子訂立以下關連交易：

日期 交易類別 代價

1. 二零一九年

四月二十六日

王氏電子向王氏港建電子

購買設備及配件

27,360,040日圓（或約

港幣1,997,283元）

2. 二零一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

王氏電子向王氏港建電子

購買設備及配件

27,360,040日圓（或約

港幣1,997,283元）

3. 二零一九年

九月二十日

王氏電子集團向王氏港建電子

購買設備及配件

68,845,220日圓（或約

港幣5,025,701元）

該等交易之總代價為 123,565,300日圓（或約港幣 9,020,267元），乃由交易各方按個

別訂單公平磋商後釐定。所有該等交易之代價已按以下方式以現金支付：

(a) 代價30%之初步訂金於確認採購訂單時支付；

(b) 代價40%之另一筆訂金於交付設備及配件時支付；及

(c) 代價餘款於安裝設備後支付。

本公司及關連交易各方之主要業務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開發、製造、推廣及分銷電子產品以及物業持有。

王氏電子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及電子產品貿易。

王氏電子集團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王氏港建電子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買賣及分銷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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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關連交易各方之關係

於該等交易之相關日期，WKK Holdings之已發行股本由王忠桐先生及王忠梴先生

分別合法實益擁有 46.08%及 5.96%權益。王忠桐先生及王忠梴先生均為執行董事

兼本公司主要股東王忠秣先生之胞兄，亦為本公司主要股東王忠椏先生及王忠梴

先生之胞兄弟。由於王氏港建電子為王忠桐先生及王忠梴先生佔多數控制權的公

司（定義見上市規則），其為王忠秣先生、王忠椏先生及王忠梴先生之聯繫人，故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12 (2) (b)條為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該等

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上市規則之涵義

該等交易須合併計算，原因為其於 12個月期間內訂立。由於該等交易涉及之相關

百分比率低於5%但該等交易之總代價按年計算超過港幣3,000,000元，該等交易構

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須於該等交易之總額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超過

港幣 3,000,000元時遵守申報及公佈規定，惟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76 (2)條之

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除王忠秣先生（彼已就本公司為追認、批准及確認該等交易而通過之董事會決議

案放棄表決）外，概無董事於該等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

除王忠秣先生外之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等交易之條款屬公平合

理，而該等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並符合

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進行該等交易之理由

有鑑於現行業務能力及越南新生產設施，董事會認為，向王氏港建電子購買設備

及配件可滿足本集團電子製造服務業務之生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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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措施

董事會注意到，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並應適時公佈，惟本公司直至進

行內部審閱時方始發現是次事宜，並非有意忽略。董事會深明有必要加強其內部

監控及合規措施，以免將來發生任何違反上市規則之情況。就此而言，本公司已

向負責申報關連交易之員工就關連交易合規規定提供經改善的指引及書面程序。

此外，本集團將定期更新其關連人士之管制清單，以識別本公司及附屬公司層面

之潛在關連交易。本公司亦將為負責營運、財務報告及管理事宜之人員安排額外

培訓，以便此等程序獲貫徹遵循。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Wong’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王氏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

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99）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之統稱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幣」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幣

「日圓」 指 日圓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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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該等交易」 指 王氏電子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向王氏港建電子購買設備及配件以及

王氏電子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向王氏港建

電子購買設備及配件

「王氏電子集團」 指 WEHC Limited（王氏電子集團有限公司），於香港註

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王氏港建電子」 指 WKK Electronic Equipment Limited（王氏港建電子設

備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

WKK Holdings之全資附屬公司

「WKK Holdings」 指 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普通股於聯交所

主板上市（股份代號：532）

「王氏電子」 指 Wong’s Electronics Company Limited（王氏電子有限

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

全資附屬公司

於本公佈內，除另有指明外，日圓乃按 1.00日圓兌港幣 0.073元的匯率換算為

港幣，僅供說明用途。

代表董事會

主席兼行政總裁

王忠秣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王忠秣先生、王賢敏女士、陳子華博士、溫民強先生及

熊永順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家祥博士（GBS，OBE，太平紳士）、楊孫西博士

（GBM，太平紳士）、葉天養先生（太平紳士）及張志超先生。

網址：www.wih.com.hk

– 5 –


